
港沿镇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市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对各类事故处理的综合指导，提高紧急救援的快速反应水平，保证迅速准确有效地处理好突发性事故，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按照“及时施救，统一指导，分工负责，妥善处置”的原则，结合我辖区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事故种类分析

通过对镇域内各类场所的安全风险辨识，我镇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类：

1、火灾事故；

2、建筑安全事故；

3、触电事故；

4、机械伤亡事故；

5、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6、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

7、食品中毒事故；

8、洪涝灾害事故；

9、地质灾害事故； 

10、其他安全事故。

二、事故的上报与现场保护

我镇辖区内发生事故后，事故单位或知情者应立即将事故发生地、时间、类别、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有关信息报告港沿镇人民政府。

事故单位、当地村居委会、镇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迅速组织抢险救护工作，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要对事故现场实行严格保护，防止民众将事故有关的残骸物品、文件等被随意挪动和丢失，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妥善保留现场重大痕迹、物证。

三、事故处理程序、分工和措施

发生事故后，镇政府领导应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指导抢险救护工作，协调有关力量，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镇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按通知要求迅速到达现场及时开展施救工作。

（一）工作程序步骤

1、组织镇安委会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调集力量，开展施救；

3、做好情况通报工作；

4、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5、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二）具体工作内容

1.镇安委会

镇政府安委会由镇长任组长，各条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办公室设在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日常工作由镇安委办工作人员负责。其主要职责：

一是发布应急救援令、信号、组织指导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抢险施救，并保护现场。

二是及时向上级汇报和有关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上级有关单位发生救援请求。

三是配合上级开展事故取证调查工作，写出有关书面调查处理材料，并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2.合理分工，迅速开展救治工作

镇安委会根据实际情况下设：

（1）综合协调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领导指示，报告事故处理情况，协调有关单位分工负责救援工作，完成领办各项任务。

（2）警戒维护组：主要任务是设置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疏通道路，组织危险人员撤离，劝说围观群众及其亲属离开事故现场。

（3）后勤保障组：主要任务是保障抢险救援物资的供应，协助处理伤员的救护工作，并负责施救及相关人员的现场食宿安排。

（4）善后处理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死伤家属的安抚、慰问工作，做好群众的思想稳定工作，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在开展救治过程中，应注意组织协调好各类救援力量，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其它意外事故。

3.做好情况通报工作

要做好上传下达、下传上报工作，迅速将事故灾情按分类管理程序向市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及时将上级的指示传达到相关部门和单位。

4.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在事故的调查中，积极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5.相关人员和有关部门的职责

（1）镇政府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调集力量。

（2）镇政府分管领导协助主要领导，开展事故处理工作。

（3）党政办协助镇政府领导做好事故上报，事故处理和协调工作。根据领导指示，做好情况通报，安排事故处理，对外发布信息、新闻。

（4）武装部配合相关部门实施事故的抢险施救工作，并指导事故发生地的民兵应急分队对事故进行现场警戒，人员疏散，治安保卫工作。

（5）农技中心具体负责森林火灾的抢险施救工作，及时向上报部门请示调用灭火设施。

（6）社区建设办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具体负责做好死伤人员、家属、群众的安排和尸体处理工作。

（7）农业农村办配合上级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并负责事故的施救工作。

（8）规环办配合上级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建筑安全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并负责其它事故处理中土建工程力量，设备的调集和现场指导工作。

　　（9）事业办配合上级相关部门负责安全生产事故中伤残人员工伤待遇的协调处理工作。

（10）派出所、经发中心等有关部门派员参与事故调查工作，协助调查取证后提出处理意见。

四、各村（居）委会和镇政府所辖各单位部门

各村居、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和特点，细化适合于本行业、本单位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施办法，做到有备无患，确保安全生产应急保障工作万无一失。




